
证券代码：

002015

证券简称： 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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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名， 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

57,794,427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4.08%

， 符合 《公司法》 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因公司董事长陈建忠先生和副董事长楚健健先生均出差在外， 不能主持本

次股东大会， 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邓鹤庭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 高级

管理人员和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1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57,794,42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 《章程》 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银华

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10

北汽投债券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

" 10

北汽

投

"

债券 （代码：

122923

）

2011

年

11

月

30

日在交易所成交极不活跃， 收盘价格严重偏离公允价值。 为了使

持有该债券的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估值更加公平、 合理，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

年

9

月

12

日下

发的

[2008] 38

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及本公司的估值政策和程序， 经和托

管人协商一致， 本公司决定自

2011

年

11

月

30

日起对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 10

北汽投

"

债券 （代码：

122923

） 采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提供的银行间市场债券

" 10

北汽投债

"

（代码：

1080013

）

的估值价格予以估值， 自其交易所收盘价体现公允价值特征后， 再按当日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 渝三峡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 预计的业绩：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１１０００

万元

—

１４０００

万元 盈利

：

３５２８．１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６３－０．８１

元 盈利

：

０．２０

元

二、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 公司油漆涂料业务生产经营正常， 预计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增长

１０％

以上。

２

、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三峡英力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三峡英力”） 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及欧债

危机影响， 加之国内天然气、 水、 电、 蒸汽、 硫酸、 烧碱等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成本和

售价倒挂， 甘氨酸项目本年度处于停产状态。 鉴于三峡英力仍处于停产状态、 甘氨酸市场价格低迷， 经

初步判断该公司资产存在减值迹象， 三峡英力将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８

号—资产减值》 的规定， 并拟

聘请相关中介机构会同测算该公司的具体减值金额， 并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报中进行详细披露。

四、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是本公司财务部门和相关中介机构初步测算后进行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的具体财务数

据， 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２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４

证券简称： 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近日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期

限

证书号 专利权人

１

触 摸 感 应

薄膜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１４１８１２．Ｘ

实用新型专利

２０１１．０５．０６

十年 第

１９９９２０３

号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

应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２

手机底板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１４１７５４．０

实用新型专利

２０１１．０５．０６

十年 第

１９９８４４４

号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

应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３

一 种 局 部

薄 壁 注 塑

模具结构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０７６２０８．３

实用新型专利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十年 第

１９９９４３３

号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

应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４

铝 立 体 电

铸铭板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０７６１８６．０

实用新型专利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十年 第

２０００２６７

号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

应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５

一种注塑成

型模具定位

结构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０７６２１０．０

实用新型专利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十年 第

２００１２６６

号

昆 山 金 利 表 面 材 料

应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６

一种温感变

色金属膜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０７６２２７．６

实用新型专利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十年 第

２００２７３９

号

昆 山 金 利 表 面 材 料

应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７

一种网版印

刷底片网点

结构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０７５４５５．１

实用新型专利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十年 第

２００２３０４

号

昆 山 金 利 表 面 材 料

应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８

埋入射出型

ＬＥＤ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０７５４５４．７

实用新型专利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十年 第

１９９７０２０

号

昆 山 金 利 表 面 材 料

应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９

具有温变识

别功能的产

品结构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０７５５０１．８

实用新型专利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十年 第

２００４５９２

号

昆 山 金 利 表 面 材 料

应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 形成持续创新机制， 保持技术的领先， 提升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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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

2010

年度证券行政处罚分析报告

2010

年证券行政处罚

案件基本概况

我国证券行政处罚实行的是 “查

审分离体制”， 中国证监会稽查部门

和地方派出机构立案的案件在调查终

结后集中于行政处罚委进行审理 （经

国务院批准，

2010

年

10

月

26

日，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行政处罚试点工

作正式启动。

2011

年

5

月

16

日， 广

东证监局做出了首例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行政处罚委或派出机构的审理，

中国证监会对处罚对象采取两类制

裁： 一是做出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是做出 《市场禁入决定书》。 本报

告的研究对象包括上述两类决定书。

一、 证券行政处罚总体情况

2010

年， 行政处罚委共收案件

107

件， 审结

67

件。 该年度， 经过行

政处罚委审理， 中国证监会作出

53

项

行政处罚决定书及

16

项市场禁入决定

书， 共有上市公司

24

家、 会计师事务

所

3

家、 期货公司

2

家、 其他机构

7

家受到处罚， 其中

2

家机构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许可被撤销，

1

家机构期货经

纪业务许可被吊销， 没收法人违法所得

总 计

4669.951734

万 元 、 港 币

8

54.474497

万元 ， 对法人罚款总计

3785.246381

万元；

48

名自然人被市场

禁入 （永久性禁入

8

人、 十年禁入

9

人、 七年禁入

2

人、 五年禁入

16

人、

三年禁入

13

人），

3

人证券从业资格被

吊销，

53

人被警告， 证监会对

197

名自

然人给予罚款合计

1721.624398

万元，

没收违法所得共计

96.573167

万元。

表

1

：

2007-2010

年证券行政处

罚总体概括表

时间 审结案件数 处罚对象数 处罚金额

（

万元

）

２００７ ５７ ２４２ ３７８４．２６

２００８ ５６ ２６８ １５８９０．４８

２００９ ６８ ２２８ ２６８２．７６

２０１０ ６７ ２７６ ５８６１．５７

二、 案件处理类型分布

统计发现，

2010

年， 行政处罚

委审结的

67

件案件中， 有

16

件处罚

并市场禁入结案 （占比

23.88%

），

34

件单处罚结案 （占比

50.75%

），

1

件

单处市场禁入结案 （占比

1.49%

），

13

件不予处罚结案 （占比

19.40%

），

3

件移送结案 （占比

4.48%

， 另有

1

件为部分移送， 部分行政处罚）。

在处理类型中， 行政处罚 （狭

义） 是主要的类型。 在

2006

年 《证

券市场禁入规定》 颁布实施之后， 市

场禁入在行政处罚中的作用日益凸

显。

2010

年， 市场禁入案件、 处罚并

市场禁入案件合计占比达到

25.37%

。

三、 案件行政处罚类型分布

根据 《行政处罚法》 的规定及我

国的证券行政处罚实践， 我们对证券

行政处罚具体类型的分布做了专项统

计， 常见的行政处罚类型包括罚款、

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 吊

销资格、 责令关闭。 在

2010

年所有

处罚案件中， 使用频率最高的行政处

罚类型是罚款、 警告和没收违法所

得， 分别占全部处罚类型的

46.26%

、

33.33%

和

10.88%

， 比例与

2007 -

2009

年数据近似。

53

项行政处罚决

定书中有

48

项行政处罚决定书采取

了罚款措施，

35

项行政处罚决定书

采取了警告措施，

16

项行政处罚决

定书采取了没收违法所得措施， 这反

映了上述三类行政处罚类型对于证券

违法案件的普遍适用性。

四、 处罚对象数与处罚金额年度

比较

2010

年， 证券行政处罚对象数

为

276

个， 处罚金额为

5861.57

万

元。 与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相

比， 处罚对象数未有明显变化； 在处

罚金额上， 与

2007

年、

2009

年以及

扣除汪建中案处罚金额的

2008

年相

比， 有较大增长。

五、 年度收案结案比率比较

2010

年， 证券行政处罚案件当

年的案件审结比率为

62.62%

， 较

2009

年有所减少， 这与

2010

年收案

数上升， 案件审理人员编制未有增

加， 监管资源相对有限有关。

2010

年证券行政处罚案件

专项统计情况

一、 违法行为专项统计

数据显示， 近年来被查处的证券

市场违法行为的主要类型为信息披露

类违法 （包括信息披露违规、 虚假陈

述）、 机构违规经营或交易、 市场操

纵、 内幕交易和非法证券经营活动

等。 从

2010

年的数据来看， 信息披

露类违法行为是证券违法行为最主要

类型， 占全部案件的

50%

， 与

2007-

2009

年间数据相似； 其次是机构违

规经营或交易行为 （占比

20.31%

）。

2010

年一个重要特点是， 查处

的内幕交易案件数量显著上升， 占比

16.53%

， 远远超过

2007-2009

年间

的

5.35%

均值。

2010

年行政处罚委

共审结内幕交易案件

14

件， 分别是

2008

年 （

3

件）、

2009

年 （

6

件） 的

4.6

倍和

2.3

倍。 除此之外，

2010

年

另有

13

件内幕交易案件由证监会稽

查部门依法直接移交公安机关。

在违法行为的具体表现上， 在机

构违规经营或交易行为中， 机构投资

者利用他人账户行为有明显增长。

2010

年机构投资者因利用他人账户受

到处罚的案件共

10

件。 此外，

2010

年有两件基金公司从业人员因损害基

金持有人利益利用职务便利获取非公

开基金投资与推荐信息， 先于管理基

金买入或卖出相关个股的行为 （即俗

称 “老鼠仓” 行为） 而受到行政处罚

的案件， 另有一件移送公安机关。

二、 违法主体类型分布

我们将违法主体类型分为上市公

司及高管（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 上市公司股东、 证券经营机构

（含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期货

公司等） 及从业人员、 中介机构 （含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

估机构等） 及从业人员、 其他机构及

人员。

2010

年数据表明， 共有

16

家

上市公司及

159

名上市公司高管在

24

件案件中受到行政处罚，

8

名上市公

司股东在

5

件案件中受到行政处罚，

2

家证券经营机构及

32

名从业人员在

2

件案件中受到行政处罚，

5

家中介

机构及

19

名从业人员在

4

件案件中

受到行政处罚 ， 分别占比

63.41%

、

2.90%

、

12.32%

、

8.70%

。 上市公司及高

管是被处罚主体类型的主流。

上述数据说明， 我国因证券违法被

处罚的主体类别较为集中， 以上市公

司、 高管及股东为主， 证券经营机构和

中介机构占相当比重。 这一现象与

2007-2009

年间数据近似。

三、 处罚金额分布情况

我们将处罚金额分

0-10

万、

10-

50

万、

50-100

万、

100-500

万、

500

万以上五个区间。

2010

年数据表明，

处罚金额在

10-50

万区间的案件最多，

为

16

件， 占比

34.04%

。

2007-2009

年数据说明， 我国证券

市场行政处罚金额集中在

10-100

万的

区间之内， 罚款在

0-10

万间的小案件

不多， 超过

500

万罚款的大案较少。 这

一现象在

2010

年未发生变化。 造成这

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一是我国经济犯罪

追诉机制。 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

部的规定， 涉案金额超过一定标准的案

件在稽查阶段就直接移交公安部门处

理； 二是由于我国 《证券法》 对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违法等行为规定的罚款金额

大多为

60

万元人民币以下。

一、 美国

截至

2010

年底 ， 美国证监会

（

SEC

） 共有雇员

3748

人， 财政预算当

年为

15.71

亿美元。 根据

SEC

公布的数

据， 在

2009-2010

财年， 美国证券监

管的罚没收入达到了

28.5

亿美元， 其

中没收违法所得

18.2

亿美元， 罚款

（含法院民事罚款）

10.3

亿美元。 该财

年

SEC

共对

71

名个人实行市场禁入，

案件调查终结比率为

37.47%

， 司法部

提起证券刑事诉讼

139

起。

在

SEC

所查处的各种违法案件类

型中， 信息披露违法案件占据首位， 此

外， 内幕交易以及市场操纵也占有相当

比重。

2009-2010

财年

SEC

共处理内幕

交易案件

53

件， 处理市场操控案件

34

件， 两种类型案件合计占

2010

财年总

处理案件比例为

12.99%

。

二、 英国

截至

2010

年底， 英国金融服务局

（

FSA

） 共有雇员

3300

人， 财政预算

7.47685

亿美元。

2010-2011

财年

FSA

共展开调查案

件 （不包括

TCT

案件）

258

件， 审结

103

件， 结案比率为

39.92%

。

FSA

移

交给金融服务和市场审裁处

32

件案件，

审裁处审结

8

件， 驳回起诉

4

件， 撤诉

14

件。 上述

32

件案件中， 市场滥用案

件 （主要为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案件）

为

7

件， 审裁处审结

3

件， 撤诉

3

件。

2010-2011

财年

FSA

对

71

人实施

市场禁入， 与之前的年度相比， 受市场

禁入人数上有明显的增加。 在罚金方

面， 自

2008

年以来，

FSA

对违法违规

者的处罚金额逐年增多， 其中

2008-

2009

财年的处罚金额为

2734

万英镑，

而

2010-2011

财年的处罚金额跃升至惊

人的

9850

万英镑 （

16080.125

万美元），

创下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 造成

2010-

2011

财年罚款金额急剧增加的重要原因

在于

FSA

在该年度内对

JP

摩根处以高

达

3330

万英镑的高额罚款以及对

Simon

Eagle

个人处以高达

280

万英镑的罚款。

三、 香港

截至

2010

年底， 香港证监会共有

雇员

544

人， 财政支出约

1

亿美元。 在

2010-2011

财年中， 香港证监会共展开

调查案件

262

件， 完成调查宗数

251

件； 通过纪律处分程序处罚对象数为

49

个， 罚金

1462.88

万港币。 刑事犯罪

方面， 该财年， 香港证监会成功检控

55

件， 不成功检控

1

件， 在刑事程序

中被起诉人士为

58

人， 提出的刑事控

罪为

361

项， 其中， 涉嫌市场操纵和内

幕交易行为被起诉的人士为

9

人， 涉嫌

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行为被刑事控罪

76

项， 分别占到

15.51%

和

21.05%

。

四、 德国

截至

2009

年末， 德国联邦金融监

管委员会 （

BaFin

） 共有雇员

1829

人，

财政预算

1.533

亿欧元。

根据最近的

2009

财年数据，

BaFin

在该财年共针对内幕交易、 市场操纵、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董事交易、 投票权

问题立案

441

件， 结案

392

件。 其中内

幕交易案件新发起调查

30

件， 终止调

查

37

件， 提交检察官办公室

28

件。

五、 法国

截至

2009

财年底， 法国金融市场

管理局 （

AMF

） 雇员为

383

人， 共支出

0.6717

亿欧元。 该财年，

AMF

案件调

查终结比率为

77%

， 其处罚委员会新

收案件

76

件， 共作出制裁

39

件。

六、 印度

截至

2009

年底， 印度证券与交易

委员会 （

SEBI

） 共有雇员

607

人 。

2009 -2010

财年，

SEBI

发起调查

71

件， 审结

74

件； 该财年中，

SEBI

提出

刑事控诉

30

件， 被控诉人士

109

人。

在案件类型中， 市场操纵占比最高， 其

次是内幕交易案件。 该财年， 新发起调

查的内幕交易案件为

24

件， 占全部案

件比

16.25%

， 审结的内幕交易案件为

22

件， 占全部案件比

14%

。

七、 各国 （地区） 与我国证券执法

数据初步比较

1.

证券执法资源的比较

我们利用哈佛法学院豪威尔·杰克

逊 （

Howell E. Jackson

） 教授的研究方

法， 以证券监管机构的财政预算与一国

GDP

的比例、 人员规模与一国人口的

比例为变量， 对美国、 德国、 法国、 英

国、 香港地区、 印度以及我国证券监管

机构的行政执法强度与效果进行比较分

析， 发现， 各国 （地区） 证券行政监管

机构每百万人口所配置监管人员规模平

均值是

28.66

人； 每十亿美元

GDP

所

配置的财政预算规模平均值为

167796.8

美元。 各国 （地区） 具体数据见下表。

表

2

： 各国 （地区）

GDP

、 人口、

证券监管机构财政预算与人员规模表

ＧＤＰ

（

百万美

元

）

总人口

（

万

）

雇员人

数

（

人

）

预算

（

百万

美元

）

每百万人口

配置监管人

员数

（

人

）

每十亿美元

ＧＤＰ

配置财

政预算规模

（

美元

）

美国

１４

，

６２４

，

１８４ ３１

，

０００ ３

，

７４８ １

，

５７１．０００ １２．０９ １０７

，

４００

德国

３

，

３０５

，

８９８ ８

，

１６０ １

，

８２９ ２０９．７５０ ２２．４１ ６３

，

４００

英国

２

，

２５８

，

５６５ ６

，

２２２ ３

，

３００ ７４７．６８５ ５３．０４ ３１３

，

０００

香港

２１２

，

３００ ７１２ ５４４ １００．１５０ ７６．４０ ４７１

，

７００

法国

２

，

５５５

，

４３９ ６

，

２９６ ３８３ ８８．８３０ ６．０８ ３４

，

８００

中国

５

，

７４５

，

１３３ １３４

，

１００ ２

，

５９８ ９５．３９４ １．９４ １６

，

６０４

以证券监管机构的财政预算与一国

GDP

的比例、 人员规模与一国人口的比

例两个变量考察， 我国证券监管机构无

论是财政预算还是人员规模均低于上述

国家和地区， 甚至低于全球平均值。

2.

行政处罚罚款金额比较

从

2010

年各国 （地区）证券行政处

罚金额上看， 美国最高。

2009-2010

财

年， 美国证券监管的罚没收入达到了

1892685

万人民币， 其中没收违法所得

1208662

万人民币， 罚款 （含法院民事

罚款）

684023

万人民币。 英国次之，

2010-2011

财年

FSA

对违法违规者的处

罚金额为

104183.45

万人民币。

2010

年

度， 我国证券行政处罚罚款金额为

5861

万人民币左右 （刑事罚金为

105679.30104

万元， 合计为

111540.30104

万元）。 香

港地区在

2010-2011

财年证券行政处罚

罚金为

1234.67072

万人民币 （与

2007-

2009

财年间的

1552.66

万人民币相近）。

平均到个案的罚款金额， 英国最高，

为

1011.49

万人民币； 美国第二， 为

701.56

万人民币； 第三是中国， 为

87.48

万人民币 （加上刑事罚金合计为

1664.78

万人民币）； 香港地区平均个案的处罚金

额为

4.92

万人民币。

3.

被市场禁入人数比较

市场禁入是许多国家针对证券违法

违规个人的一种典型处罚措施。 美国在

2009-2010

财年、 英国在

2010-2011

财

年各对

71

人施以市场禁入措施， 数量最

高。 香港在

2010-2011

财年对

49

人实施

了市场禁入措施， 我国在

2010

年度对

48

人施以市场禁入措施。

内幕交易案件

查处情况变化及特征

内幕交易是各国证券市场面临的共

性难题。 我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 从

1993

年查处的 “延中实业” 股票内幕

交易案， 到

2010

年底查处的 “

ST

兴

业” 股票内幕交易案， 证券监管机构和

司法机关共查处约

40

件内幕交易案件

（司法机关查处

7

件）， 其中有

29

件是

近三年查处的。

2010

年中国证监会和

司法机关共对

13

件内幕交易案件作出

处罚或司法判决， 为历年之最。

一、 内幕交易案件的主体结构

主体要件是内幕交易的核心构成要

件。

2010

年受到行政处罚的

10

件内幕交

易案件中， 涉案主体共

23

个 （法人

3

个， 自然人

20

个）， 其中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为

11

人。 按主体的

比例分布， 涉及传统的 “法定内幕交易

主体” （即 《证券法》 第

74

条规定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的内幕交易案件达

9

件， 占全部案件的

90%

； 在内幕交易知

情人内幕交易中， 上市公司及股东相关

人员的内幕交易较为严重， 占内幕交易

知情人内幕交易案件的

90%

， 占全部案

件数的

80%

。 而且， 随着近年内幕信息

知情人报备制度的建立， 内幕交易主体

逐渐有从传统 “内幕信息知情人” 扩散

至非传统 “内幕信息知悉人” 的趋势。

在上述

10

件内幕交易案件中， 有

4

件案

件涉及非传统内幕信息知情人。

二、 内幕交易案件利用的信息类型

根据内幕信息的具体来源及性质，

我们将内幕信息分为分红派现转增、 并

购重组、 定期报告、 持股信息、 其他信息

四大类。

2010

年度受到行政处罚的内幕

交易案件中， 有

6

件是利用并购重组信息

进行的内幕交易。

可见， 利用并购重组信息从事内幕交

易， 是已查处内幕交易的主要形式。 由于

并购重组活动往往导致上市公司的股份数

量与股东构成、 资产规模与资产结构、 营

业收入与经营损益发生重大变化， 对上市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有着直接、 快速、 显著

的影响， 因此， 无论在成熟证券市场还是

新兴市场， 并购重组活动都是内幕交易行

为的易发区、 高发区。 有鉴于此， 各国证

券监管机构皆对并购重组活动中的内幕交

易行为施以严密监控， 予以严厉打击。

三、 内幕交易案件非法收益分布

上述

10

件内幕交易案件平均非法收

益为

8.58

万元。 在案件非法收益的区间分

布上， 我们发现， 非法所得在

10

万以上

的案件有

4

件， 还有

2

件内幕交易案件没

有非法所得 （亏损）。 需要指出的是， 根

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

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 证监会对涉案金额超过

15

万元的

案件会移送公安机关， 这也造成了证监会

处理的内幕交易案件平均非法收益较低的

情况。 事实上，

2010

年司法机关宣判的

3

件内幕交易案件均由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

处理， 如算上这

3

件案件的非法收益，

2010

年内幕交易案件的平均非法收益将

上升至

2592.24

万元。

四、 内幕交易案件处罚金额分布

上述

10

件内幕交易案件全部被处以

行政罚款， 平均处罚金额为

34.87

万元，

处罚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有

3

件， 处罚

金额在

10-50

万元的有

4

件。 加上上述

3

件内幕交易刑事案件， 平均个案处罚金额

上升至

7154.92

万元。

五、 各国 （地区）内幕交易案件查处

情况及与我国比较

美国

SEC2009-2010

财年处罚的案件

中， 内幕交易案件立案

138

件， 处理

53

件 （占总处理案件数的

8%

）， 案件调查终

结比率为

38.4%

。

英国

FSA2010-2011

财年市场保护案

件 （主要为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案件）立

案

11

件， 审结

11

件。

香港证监会在

2010-2011

财年成功检

控内幕交易个案

1

件， 对内幕交易采取的

重大纪律行动

1

件； 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

在

2010-2011

财年对

1

件内幕交易案件作

出研判。

印度

SEBI2010-2011

财年内幕交易

查处情况尚未公布， 据最近的

2009-2010

财年数据，

SEBI

在该财年新发起调查的

内幕交易案件为

10

件 （占新发起调查案

件比

14%

）， 审结的内幕交易案件为

10

件

（占全部审结案件比

14%

）。

德国

Bafin 2010

财年内幕交易查处

情况尚未公布， 据最近的

2009

财年数据，

Bafin

在该财年立案的内幕交易案件为

30

件， 审结

65

件 （含上年度遗留案件）。

相比较而言，

2010

年度， 中国证监

会立案的内幕交易案件达到

52

件， 审结

27

件 （含移送公安机关和处罚委审结案

件）， 执法效率相对较高。

（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中国证

监会

2010

年度证券行政处罚分析报告》编

写组， 主笔： 陈彬）

2010

年各国（地区）

证券行政处罚情况比较分析


